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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新乡市红旗区市场监管领域政府部门

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

区政府各部门：

    根据《红旗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红旗区市场监管领域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红政﹝2020﹞79号），结合各部门机构改革职能调整，经梳理汇总形成《新乡市红旗区市场监管领域政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,共包括14家部门90项随机抽查事项,现予以公布。
　　区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行使行政职权,接受社会监督。因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变动必须调

整或新增随机抽查事项的,由实施部门提出,报牵头部门确认后进行动态调整，新乡市国土二分局和新乡市规划一分局正在进行机构改革，抽查事项清单未能进行梳理，待改革后成立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再行增加。
　　建立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制度是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区政府各部门要加强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指导和督查,健全工作机制,切实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落到实处。要创新管理方式,规范市场执法行为,保障企业合法权益,切实减轻企业负担,强化市场主体自律和市场监督,提高监管效能,激发市场活力。
　 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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